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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《韶关市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推进
全市中小学校、养老服务设施和宗教活动

场所等三类用地不动产确权登记
工作的意见》听证会的公告

为依法依规推进历史上已建成的中小学校（含已撤并的农村

小学，下同）、养老服务设施和宗教活动场所等三类用地不动产

确权登记工作，根据《民法典》《土地管理法》《不动产登记暂

行条例》和《确定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若干规定》等法律

法规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我局草拟了《韶关市自然资源

局关于依法推进全市中小学校、养老服务设施和宗教活动场所等

三类用地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的意见（征求意见稿)》。为保证

相关工作措施合法合理、具有可操作性，我局拟于近期公开举行

《韶关市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推进全市中小学校、养老服务设施

和宗教活动场所等三类用地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的意见（征求意

见稿)》听证会，以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。现就有关

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听证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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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韶关市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推进全市中小学校、养老服务

设施和宗教活动场所等三类用地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的意见（征

求意见稿)》。

二、听证的时间、地点

拟定于 2024 年 1 月下旬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，在韶关市

自然资源局 11 栋 101 会议室举行（地址: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百

旺大道芙蓉园）。

三、听证参加人范围和条件

具有韶关市户籍的公民、住所地在韶关市行政区域内的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参加听证会。申请人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

为能力且未被剥夺政治权利，应熟悉中小学校、养老服务设施或

宗教活动场所等用地不动产相关情况。

四、报名时间及方式

申请人在 2023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4 年 1 月 5 日期间，到韶

关市自然资源局调查与登记科提交书面申请资料。

本次听证不受理电话、邮件、电子邮件等其他形式的申请。

五、听证参加人的确定

本次听证会拟定听证参加人的人数不少于 8 人，将从有效申

请或邀请的报名人员中按照广泛性和代表性原则遴选产生。

听证会参加人员名单将于会前 20 日在韶关市自然资源局网

站公布。

六、听证会须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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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听证申请人经韶关市自然资源局审核合格后获得参加

资格，将发放《听证通知书》；

（二）听证参加人应当亲自参加听证，并有权对《韶关市自

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推进全市中小学校、养老服务设施和宗教活动

场所等三类用地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的意见（征求意见稿)》的

必要性、可行性以及具体内容发表意见和质询，查阅听证纪要；

（三）听证参加人应当忠于事实，实事求是地反映所代表的

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，遵守听证纪律，不得随意走动，

不得大声喧哗；

（四）未经允许，不得录像、录音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1.公民参加听证会申请表

2.法人或其他组织参加听证会申请表

韶关市自然资源局

2023 年 12 月 27 日

（联系人：林先生，联系电话：0751-8963621）


	关于组织《韶关市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推进
	全市中小学校、养老服务设施和宗教活动
	场所等三类用地不动产确权登记
	工作的意见》听证会的公告

		2023-12-27T16:43:38+0800
	signature info(version:4.52.117)




